·
杭锦后旗城市市政更新工程
审批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走深走实，解决城市市政更新工程建设“急、特、快”问题，加快改造进程，大力提升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环境，根据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目标要求
结合我旗实际，按照审批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原则，加快城市市政更新工程审批，全面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和运行效率，有力促进城市深挖数据资源、优化布局结构、提升功能属性、增强创新活力，加快城市更新实施，提升城市更新效果，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更新工程主要指，在杭锦后旗城市规划区内，对土地权属不变失养失修失管严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急需改造的既有城市道路、桥梁、泵站、配套管线、综合管廊等市政公用管线类升级改造工程。配套管线是指城市规划区供水、排水、电力、燃气、热力、通信广播电视等管线及其附属设施。综合管廊是指在地下用于集中敷设配套管线及电力电缆的公共隧道。
三、阶段办理事项
（一）简化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在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申请项目代码，审批部门核查后对项目进行即时赋码，项目代码将作为改造项目整个建设周期的唯一身份标识。政府投资项目办理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社会投资项目办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等立项手续。
（二）精简合并审批阶段。将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和施工许可阶段合并为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并联办理。将市政管线升级改造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时限纳入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时限，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间。除重大市政管线（排水、供水、燃气、供热等干管）外300米以下的管线工程，原管位原管径的管线更新、不涉及道路规划红线修改变更的城市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及不占用市政管线敷设位置的各类用户管线接入工程，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简化施工许可要件。根据改造项目具体情况，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施工场地已具备施工条件、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4.中标通知书及施工总包合同（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应提供中标通知书）；
5.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联合图审）或承诺书；
6.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工程质量终生责任承诺书和建设、施工、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安全生产责任承诺书。
优化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对管线长度150米以下的管线接入或300米以下直接服务用户的管线工程，若不涉及新路和重要敏感路段树木移植和古树名木保护范围的，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由建设单位明确破路方案、交通组织方案，承诺文明施工、占路保护及不低于原设计标准的恢复方式，按简易程序审批办理，不再进行现场踏勘，向住建（城市管理部门）或相关部门承诺按时恢复原状并报备后，实行告知承诺备案制。城市更新项目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3） 简化竣工验收流程。城市更新项目，满足联合验收条件后，实行全程网上办理，牵头部门联合专项验收部门进行现场勘验，出具联合验收结论意见文书。
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应提供以下资料：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申请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包含勘察单位质量检查评定报告、设计单位质量检查评定报告、建设工程竣工报告、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和消防查验报告）
3.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4.规划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5.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工作责任意识。各相关单位要树立全局观念，要加强审批人员、综窗人员城市市政更新审批服务方面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审批服务水平，切实提高企业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确保城市市政更新工程实施过程中各项工作按时落到实处。
（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改造类项目各相关单位要开展联合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实行差异化事中事后监管，同步完善信用管理机制，强化信用监管。
[bookmark: _GoBack]（三）要做好宣传工作。让企业和办事群众知晓城市市政更新工程改革相关内容，实现城市市政更新全流程在工改系统的应用，并将典型案例、经验总结、存在问题及时上报。

 




